
汇编7
井冈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MSW）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实践教学管理规定
根据《井冈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施方案》，实现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优良的品质和严谨的学风，具有社会工作价值和科学的助人知识，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帮助人们解决心理、行为和社会关系等方面问题，维护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与社会和谐的高级社会工作专门人才，结合我校实际，制订本规定。

一、实践教学的组织工作

1. 实践教学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联系实习基地，与实习点领导共同协调研究生的实习事宜。

（2）组织实习动员和总结考核表彰。

（3）处理研究生在实习过程中出现的突发事件。

2. 机构督导老师职责

（1）认真指导研究生实习，要求至少让研究生经历一个相对完整的案例处理过程。

（2）负责研究生实习期间的管理和纪律教育。

3. 学校督导老师职责

（1）学校督导老师应带领所在实习小组的学生前往指定的实习单位并与实习单位领导协商安排学生实习的有关事宜（如合作机构督导老师、实习部门和场所、生活等）；

（2）实习期间，经常与所在实习单位沟通交流，听取和了解实习单位领导和合作机构督导老师对学生的实习状况的意见并反馈给学生和MSW中心；

（3）向学生了解相关实习情况和请求并反馈给实习单位和MSW中心；

（4）实习结束后，应就所在实习小组的学生实习情况进行总结，撰写实习总结报告上交MSW中心。

4. 实习小组组长职责

（1）负责本小组成员的日常管理，小组成员应当服从实习组长的管理；

（2）做好实习单位、合作机构督导老师、学校督导老师的联络工作；

（3）每日记载本小组实习简况和成员的出勤情况；

（4）及时向MSW中心反馈实习情况，实习结束后撰写本小组实习小结，并上交MSW中心。

二、研究生校外实践阶段应遵守的规定

1. 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遵守交通和安全规则及基本的道德规范，严格遵守实习单位和学校、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和保密制度，严格服从实习单位、合作机构督导老师和学校督导老师的工作安排，尊重合作机构督导老师和实习单位的其他人员。

实习期间，不得进行下列行为：

（1）未经允许将经手的档案资料带出实习单位；

（2）将实习单位的办公用品或者其他财产据为己有或者赠送他人；

（3）酗酒或者在实习单位办公室抽烟；

（4）在实习单位上网聊天、打游戏、看电影以及从事其他网络不雅行为；

（5）在上下班路上或者公交车上戏闹、吵架或者抢占座位，不按交通信号提示横穿马路或者违反其他交通和安全规则；

（6）顶撞合作机构督导老师或学校督导老师，或者与当事人争吵，或者同学之间相互争吵；

（7）不遵守实习单位的上下班时间或者大门进出制度，与门卫争吵；

（8）其他违反纪律或者制度的行为。

2. 集中实习阶段，实习生原则上应在MSW中心指定的实习基地实习。未经MSW中心同意，未在指定实习点实习的，视为没有从事实习活动。

实习生往返学校与所在实习单位的交通费用原则上由学生本人自理，MSW中心给予适当补助，实习补助费发放根据学校下拔到MSW中心的款项而定。

3. 必须严格遵守请假销假制度。请假必须事先以书面形式连同相关证明并经合作机构督导老师、学校督导老师及MSW中心同意。未按规定程序办理请假手续而擅离实习岗位的，按未完成实习任务或实习不合格处理。请假时限结束，应及时办理销假手续。

4. 实习期间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实习纪律的，视情节轻重按相关法律或者规定给予处理。

三、实践教学考核

1. 校内实践课程教学考核采用笔试形式，成绩必须合格以上。

2. 校外每一时段实习结束后必须提交实习报告（字数不少于5000字）和社会实践表，社会实践表内必须有学校督导老师、合作机构督导老师和实习单位的意见，并加盖实习单位公章，以此作为实习生的考核依据，由实践教学工作领导小组给出实习成绩，按比例分为不合格、合格、良好、优秀。

3. 实践教学考核合格是毕业和取得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考核不合格者，在学生本人申请延长学籍的前提下，经学校和MSW中心同意，补充实习，可取得合格成绩；拒绝申请延长学业和补充实习者，终止培养。
